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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朔州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
                                                                                           朔州市人民政府
                                                                                            2015年1月8日
  
 
 
朔州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晋政发〔2014〕30号)，加快我市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现就我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如下措施。
　　一、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支持措施
　　(一)非公有资本可控股参与市、县区国有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等文化单位公司制改造。艺术名家和其他演职人员可以个人持股的方式参与转制院团股份制改造。鼓励转制院团特别是骨干演艺企业通过投资、联合等方式参与文艺演出院线建设。
　　(二)转制院团按照现行税收政策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门安排一定的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定向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和引导转制院团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以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方式支持其文艺精品创作，获得国家和省级重大文艺奖项的给予奖励。
　　二、社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措施
　　(三)对非公有资本兴建非营利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青少年宫、青少年科技馆、青少年（儿童）活动中心项目的，按照《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依法以划拨方式供地。
　　(四)非公有资本兴建民间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传习所等文化基础设施，兴办读书社、书画社、乡村文艺俱乐部、文化大院、群众文艺团队、社区文化服务组织、民间文艺协会、民间文化社团，并向公众提供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的，政府购买时，与国有文化单位同等对待。
　　三、优秀文化产品奖励措施
　　(五)凡在我市注册的文化传媒公司、广播影视企业生产制作的影视作品、文艺作品和专题节目，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黄金时段首播，按10000元/20分钟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非黄金时段首播及其他相应定位的主频道首播的，按8000元/20分钟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相应定位的主频率播出的，按10000元/20分钟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在省级台播出的按照上述标准的80%给予奖励。我市市域外文化传媒公司、广播影视企业生产制作的主要反映朔州人文历史的影视作品、文艺作品和专题节目，也可享受上述奖励待遇。
　　(六)落实好省政府办《关于推动全省动漫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对在我市注册动漫企业原创动画片的奖励力度，即我市动漫企业原创动画片在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播出的，在省级给予每分钟1000元、500元奖励的基础上，我市再按照每分钟1000元、5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每部动画片的奖励资金原则上不超过80万元。我市域外动漫企业创作生产的宣传朔州人文历史的原创动画片也可享受上述奖励待遇。
　　四、民间资本举办文化企业支持措施
　　(七)鼓励社会资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投资中小剧场等演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发展多层次、多业态的演出场所。
　　(八)在我市投资新建多厅数字影院，硬件设施达到星级标准、数字放映厅数不少于3个、座位总数不少于200座、全部采用2K以上数字放映设备、加入电影院线经营的数字影院，本级政府给予每个影厅42万元的资助。同时可申请国家和省相关扶持资金，依法享受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九)凡我市注册的各类文化企业，经批准参加省外知名艺术节、文博会、影视展、演艺展、工艺美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文物展、新闻出版（版权）产业展会、广告节等的，其产生的摊位费、差旅费、宣传资料费政府给予一定的资助。
　　五、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支持措施
　　(十)规划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充分利用我市重大基础工程改造、旅游景点开发，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更好地发挥园区行业集聚和示范带动作用。参与七里河改造工程，筹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综合体，推进右玉油画写生基地、广武边塞文化产业园建设，政府在用地上予以优先保障。被评定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被评定为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
　　六、文化人才培养扶持措施
　　(十一)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训计划，联合省内外专业院校，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每年定期组织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业务管理和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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